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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目的 

中華大學觀光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為培養學生具備未來職涯發展競爭力，成為符合社會期待之現

代公民，特依「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(簡稱本實施辦法)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五條

之規定，訂定本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 

貳、 範圍 

99學年度起入學本院之日間大學部學生。 

 

參、 權責單位 

院課程規劃委員會：訂定觀光學院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要點。 

 

肆、 名詞解釋： 

無 

 

伍、 內容 

第一點 中華大學觀光學院(以下簡稱本院)為培養學生具備未來職涯發展競爭力，成為符合

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，特依「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」(簡稱本實施辦

法)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五條之規定，訂定本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點 本院學生畢業時之基本能力，除須達到本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訂之五項

「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」外，尚須具備以下「院系核心能力」及「院系基本素養」： 

一、全院性學生核心能力：觀光產業管理人員應具備之基本管理能力。 

二、學系/學程學生專業能力：即學系/學程專業管理人員應具備之基本管理能力及 

    基本觀光專業能力。 

三、基本素養：包含「人際溝通能力」及「國際禮儀」兩項。 

第三點 本院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及檢核標準如下： 

一、基本管理能力： 

   （一）本院學生應於大一、大二時習修本學院各系/學程所開設之管理學、統計

學、會計學、經濟學等必修課程。 

（二）學生須於大學修業期限內通過前款課程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基本觀光專業能力：本院學生應於大學四年中習修本學院所開設之觀光學、及 

                觀光行政與法規等必修之觀光專業課程，達到及格標準始符合畢業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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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點 本院學生基本素養之指標及檢核標準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人際溝通能力：本院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修習並通過本院或各學系/學程或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認可與「人際溝通」相關之課程一門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 

二、國際禮儀：學生應於院訂制服日及需著制服之場合，依規定穿著制服，違反規 

    定遭記錄達六次/每學期者，應修補國際禮儀課程並及格，始符合畢業資格。 

第五點 本院各學系/學程學生專業能力指標、檢核標準由各學系/學程訂之。 

第六點 本院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訂定後，各學系/學程須調整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

並將其納入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中。 

第七點 本要點經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陸、 相關文件 

一、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 

 

柒、 使用表單 

無 


